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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批全国检察业务专家评审工作启动

[ 作者 ] 宋安明 

[ 单位 ] 检察日报 

[ 摘要 ] 检察日报2005年8月9日电 高检院近日出台《全国检察机关检察业务专家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决定2005年在检察机关评审首批全

国检察业务专家。这是高检院加快构建检察人才战略高地，促进检察人才工作整体发展，推动检察事业深入、持续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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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检察日报2005年8月9日电  高检院近日出台《全国检察机关检察业务专家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决定2005年在检察机关评审首批全国

检察业务专家。这是高检院加快构建检察人才战略高地，促进检察人才工作整体发展，推动检察事业深入、持续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。首

批检察业务专家将从主管或从事侦查监督、公诉、职务犯罪侦查、民行检察、控告申诉检察、监所检察、职务犯罪预防、法律政策研究、

专业技术等主要业务工作，属于专家型人才培养对象或业务顶尖骨干、业务部门人才库入库人员，并达到《评审办法》规定评审条件的人

员中选拔、评审产生。检察业务专家每两年评审一次。其中省级检察院检察长以上领导干部不参加评审。据了解，为确保评出的检察业务

专家能真正代表检察业务的高水平和检察人才的高层次，高检院已经成立全国检察业务专家评审委员会，负责确定检察业务专家人选等重

要工作，还将成立由对检察工作或相关领域有较深研究的专家学者、资深检察官、资深法官及优秀律师等组成的专业评审委员会，负责对

申请人的理论素养、专业造诣、研究能力、业务能力和水平进行专业评审。评选出的检察业务专家将由高检院授予“全国检察业务专家”

称号，享受专家津贴，可以参加研究重大业务问题，研究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，参加查处全国或全省有影响的大要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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